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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楚住建复〔2018〕78 号

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对州第十届政治协商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77号提案的回复

禄丰县政协委员小组：

你们在州政协第十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提

升城乡人居环境工作的提案》（第 77 号），提案内容主要是关注

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工作问题，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措施。提案

已交我们研究办理，衷心感谢你们对我州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工作

的关心。收到提案后，我局高度重视，由一名副局长牵头组成了

提案办理工作组具体负责，多次进行专题研究，现答复如下：

楚雄州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的决策

部署，按照城乡“四治三改一拆一增”和村庄“七改三清”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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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建设“山水田园一幅画、城镇村落一体化”的美丽新彝州，结

合特色村镇建设、城镇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脱贫攻坚等

工作，突出“痛点”、“堵点”、 “难点”、“盲点”，加强统筹协调，

精准施策，勇于担当，压实责任，强力推进，闯出一条具有楚雄

特点的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新路子。

一、主要做法成效

（一）以加强组织领导为保障，成立一个“强班子”

州委、州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州长为组长，州级相

关领导为副组长，州级相关部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明

确和细化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职责任务，有力推进了工作落实。

领导小组强化政策供给，根据省“一计划三方案”，创造性研究制

定了“一计划六方案”等一系列等方案和政策措施，完成了“顶层

设计”，为抓好此项工作明确了目标，责任单位和工作要求，确

保全州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高效推进。

（二）以科学制定方案为指导，明确一个“总目标”

结合实际，楚雄州坚持强化政策供给，根据省“一计划三方

案”，按照“一年重点治理，两年初见成效，三年巩固提高，四年

规范管理，五年大见成效”的要求，创造性制定了“一计划六方案”

等一系列具体的方案和政策措施，确定了工作目标、责任单位和

工作要求，完成了“顶层设计”。明确了到 2020 年的农村污水和

垃圾治理的目标任务：基本实现乡镇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全覆盖，95%以上的村庄垃圾得到有效治理。同时在今年 6 月

制定了《楚雄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办法（2018－

http://www.5ykj.com/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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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今年全州乡

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要达到 65%，乡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覆盖率达到 100%，配备好垃圾收运处理设施设备，建立完备乡

镇集镇垃圾收转运、处理、保洁制度，全州 90%以上村庄生活垃

圾得到有效治理。

（三）以理顺管理体制为切入点，建立一套“硬机制”

在加强城乡人居环境治理的同时，切实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长效

机制。一是建立收费机制。印发《楚雄州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楚雄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集镇和农村生活

垃圾处理收费的指导意见》，积极建立乡镇以“居民付费为主、政

府补贴为辅”，村庄以“村民和村集体付费为主、政府补贴为辅”

的收费机制。在增加财政投入的同时，通过村民“一事一议”形式，

向农户收取每月 3－5 元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费，作为农村生活垃

圾处理的补充经费，多渠道筹集生活垃圾、污水处理、供水设施

运营维护资金。二是建立保洁制度。城镇保洁方面实行清扫保洁

服务外包，走市场化运作道路。农村保洁方面，建立村庄保洁员

制度，确保重点村庄垃圾收集无死角、村庄保洁常态化。三是建

立村庄规划土地建设专管员、信息员制度。全州村（居）委会规

划土地建设专管员和自然村规划土地建设信息员已经实现了全

覆盖。全州 1100 个村（居）委会、13193 个村小组配备村（居）

委会土地规划建设专管员 1100 人、村民小组土地规划建设信息

员 13193 人，配备率、覆盖率均达 100%。四是全面推行河长制。

围绕“2017 年底前全面建立州、县市、乡镇、村四级河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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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面落实河长制管理工作，2020 年基本实现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三大目标”，针对县市河库水情实际，细化工作方

案，加强分类指导，加强水资源和岸线管理保护，加强水污染防

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切实完善水治理体系，保护良好

的河湖生态环境。五是全面推行街长制。已经拟定《楚雄州全面

推行街长制指导意见》，加大对私搭乱建，乱停乱放，临街摆摊，

街头小广告和背街小巷等整治力度，解决城市断头路,肠梗阻，

通行难，停车难等问题，提高城乡“净、绿、美、靓、洁、序”

水平。六是建立宣传报道机制。为加大对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

理等工作的宣传力度，在州人居办下设宣传组，制定宣传方案，

组织各县市和各部门采用电视、广播等形式大力开展宣传。在《楚

雄日报》开设了专栏，并编发简报 34 期，及时宣传推广提升城

乡人居环境行动工作经验和做法。七是建立督办检查机制。印发

《楚雄州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通报制度》《楚雄州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行动约谈制度》《楚雄州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举报制度》

《楚雄州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曝光制度》）等“四项制度”，认

真落实双月督查检查工作，切实抓好督查整改；对提升城乡人居

环境工作推进情况，实行按一月一通报，共印发纸质通报 16 次，

下发专项督办通知 8 次，要求各县市主要领导对通报进行阅批，

对存在问题逐项抓好检查落实。于 2017 年 6 月，对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行动工作推进滞后的 3县 1市和 1个州级牵头部门进行了

约谈。八是建立考核奖惩机制。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对年度工

作任务分解到县、细化到季，并制定了《楚雄州提升城乡人居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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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行动考核办法（试行）》，严格考核、严肃奖惩。

（三）以推动标本兼治为着力点，打好两记“组合拳”

1.突出治标，打出“治脏治乱治堵治污”组合拳。治脏方面：

主要治理城市重点区域脏迹。主要整治背街小巷、广场公园、集

贸市场、城市河道、城郊结合部等，做到消除垃圾污迹、污水四

溢、白色垃圾等污物，合理建设垃圾收纳池、中转站，及时清运

垃圾，加快垃圾处理厂建设力度，加快楚雄、南华垃圾渗沥液处

理设施建设，加大巡查检查力度，力争创造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

全面清理垃圾渣土、露天粪坑、乱设废品收购、乱开加工维修点

等脏乱问题，整体修缮包装陈旧建筑，完善环卫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亮化美化工程，做到干净整洁、规范有序。全州累计整治乱

排乱倒10439件，整治乱搭乱建4055件，整治重点区域脏迹13106

件。治乱方面：重点加强主要道路、背街小巷、校园周边等占道

经营集中区域和高发时段的整治、巡查与管理。采取定人、定岗、

定时的办法加强管理，确保摊收场清，做到规范有序、不影响车

辆和行人通行。全面整治城区主次干道车辆停放秩序，重点规范

车辆整齐摆放，确保人行道畅通，加大对乱停放车辆的惩处力度，

发现车辆乱停行为，从重处罚，确保城区道路秩序井然，各种车

辆停放有序。加强对城区内特别是主次干道两侧的破旧广告牌匾

等逐条（块）进行整治清理，对违章设置、有碍观瞻和擅自悬挂

的各类广告、条幅、招牌、宣传牌、指示标志、过期失效广告进

行拆除、整改和更新。合理布局广告粘贴栏，规范广告粘贴。强

化整治区域的巡查监管，严控回潮反弹，巩固整治成效。全州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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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开展了整治占道经营 24897 件，整治乱摆乱放 28157件，整治

乱涂乱画 25566 件，整治乱吐乱扔 13346件，城市市容市貌有所

好转。治堵方面：根据《楚雄州整治城市交通拥堵实施方案》级

年度工作计划，明确职责分工，细化工作措施，全面抓好城乡交

通治堵。全州标志标线标准化存在问题道路 56.8 公里，整治 34

公里；信号灯配时标准化村存在问题 18 个，整改 5 个；已开通

公交专用线路 6 条，专用线路里程数 56 公里；断头路、丁字路

51 条，已打通 36 条；新建公共停车场 2 个，新增公共停车位 1942

个；建设自行车专用道 13 条 23.8 公里、人行专用道 35 条 65.5

公里；道路交通路口 661 个，渠化 494 个，渠化率 74.74%；纠

正城市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2.299 万次。治污方面：加快乡镇生活

污水处理工程和城市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工程建设，规范污水

处理厂污泥处置，推进配套管网建设。2018 年重点是推行城市

道路人工保洁与机械化清扫相结合等低尘作业方式，每县市至少

建成 1 座建筑垃圾消纳场，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89%，旅游景区、

高速公路服务区和铁路、汽车客运站点污水处理率达 100%，控

制机动车尾气污染，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总体继续保持优良，实现

变扫为吸目标城市（县城）达 40%，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率达

80%。

2.突出治本，打出”拆、改、增”组合拳。拆方面，《楚雄彝

族自治州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公布实施，制定了《楚雄彝族

自治州城乡违法建筑处置办法》，《楚雄州城乡规划编制审批管理

办法》、《楚雄州城乡违法违规建筑治理行动实施方案》《楚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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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违法违规建筑处置的指导意见》《楚雄州城乡违法违规建筑

分类及处置建议》等，提高规划监察法治化水平。按照“杜绝增

量、消化存量、建立机制、确保长效”的总体目标，坚持“统一领

导、属地管理、部门联动、条块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通过

宣传教育、调查摸底、集中整治、依法查处整治、检查验收、常

态巡视等多种手段，客观科学分时、分区、分类的对全州城乡违

法违规建（构）筑物进行治理。以城市规划区、开发区规划区、

乡镇集镇规划区、主要交通干线沿线、旅游景区景点周边、集镇

周边、重点区域农村、城郊结合部农村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全州

城乡违法违规建筑治理工作。全州 1098 个行政村设专管员，覆

盖率 100%，12955个自然村设土地规划建设信息员，覆盖率 100%；

全州违法违规建筑普查面积 309.9844 万平方米，累计完成违法

建筑查处 250.2017 万平方米（其中拆除违法建筑 196.1114 万平

方米），完成城乡违法违规建筑总存量的 80.71%。全州通过两违

建筑治理，累计整合可用建设用地 1425.56 亩，其中计划用于绿

地或公园广场建设用地 255.43 亩。改方面，根据《楚雄州进一

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和全州初步

调查摸底情况，2018 年完成总计划任务的 20.69%，全州计划实

施旧住宅区改造 7087 户，计划改造面积 92.12万平方米。目前，

启动项目 28 个，完成投资 49143.35万元，完成改造面积 21.349

万平方米。我州在旧厂区改造中将不符合城市规划、土地利用率

低、倒闭闲置的厂区列入改造计划，把旧厂区改造与工业企业搬

迁、与产业转型升级、与发展创意产业结合起来，采取集中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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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笼盘活、美化整治等方式进行改造。2018 年按照计划完成旧

厂区改造企业 2 户（面积 3900 平方米）。全州计划改造城中村

3016 户，改造面积 73.29 万平方米，目前，完成城中村改造 870

套 29073.63 平方米，完成投资 31307.37 万元。增方面，我州以

创建（巩固）园林县城（城市）为契机，加快城市绿地系统专项

规划编制，切实抓园林城市建设，大姚县、楚雄市分别申报成功

国家园林县城和国家森林城市，双柏县、永仁县、楚雄市、禄丰

县成功创建省级园林县城（市），在城市主街道、城市公园、城

市周边面山、交通沿线等重点区域、重点路段集中进行建绿、透

绿、扩绿、增绿。同时结合海绵城市建设整治和改造原有绿地。

全州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 3366.44公顷；已建公园 35个，在建 12

个。新增绿化投资 4501.59万元，累计完成投资 15433.4万元。全

州乡镇建成区绿地面积 1315.3516公顷，自 2016年 1月 1日起完

成投资 8190.63万元。

（四）以打造城乡特色风貌为引领点，建设三条“标准线”

突出专项性和行动性，制定实施城乡特色风貌（特色城镇特

色乡村）打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关于城乡特色风貌规划建设管

理的实施意见、G56 杭瑞高速公路境内沿线特色风貌打造工程实

施方案等，聚焦重点任务，实施特色风貌打造 67 项重点项目建

设，推进特色风貌打造。围绕把 G56杭瑞高速楚雄过境段建成“特

色风貌线、绿色生态线、精致景观线”的定位目标，以 A 级以上

旅游景区标准规划设计，集中建设 10 个特色精品示范村庄，引

导建设不少于 30个特色村庄，目前完成州界铭牌、10个精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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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村和 30 个特色示范村规划和施工图设计，同步开展沿线可视

范围内村庄人居环境、农房特色风貌、路域绿化景观提升。光禄

古镇以全省排名第 1 的成绩入选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名单，实现

全国特色小镇零的突破。彝人古镇作为少数民族世居小镇入选省

创建全国一流特色小镇名单，光禄古镇、南华野生菌小镇、“元

谋人”远古小镇、侏罗纪小镇入选省创建全省一流特色小镇名单，

完成了修建性详细规划省级审查，并启动了建设。投资 6028 万

元，完成光禄古镇、南华县岔河彝族民居运用木塑新型材料建设

特色镇村示范点建设，形成可推广的木塑新型材料运用示范片区。

（五）以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为重点，提升四个“处理力”

着眼提升饮水安全能力。为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

我州认真按照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改造农村饮水行

动方案和年度计划抓好工作落实。全州建成乡镇自来水供水厂

125 座，输水管网 1514.39 公里，镇区配水管网 3212.75 公里，

93 个非城关镇共计 91个乡镇政区建有自来水供水设施，覆盖率

为 97.85%。加强农村饮水项目建设，巩固提升农村人口饮水，

农村饮用水集中供水率 2018 年要达到 85%以上。

着眼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加快推进项目设施建设。全州共建

成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79座，建设污水管网 660.87 公里，52 个乡

镇实现生活污水有效治理，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平均覆盖率为

55.91%；324 个建制村实现了污水有效治理，平均覆盖率 36.7%。

着眼提升垃圾集中处置能力，加快村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

设。全州建成镇区垃圾处理场 108 个、垃圾中转站 39 个，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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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清扫车、垃圾装载车、垃圾清运车等环卫专业机械和车辆

163 台，乡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覆盖率为 100%；10842个自然村

建立保洁员制度，覆盖率为 99.96%，10659 个自然村建立垃圾收

费制度，覆盖率为 98.28%，10835 个自然村实现垃圾有效治理，

有效治理率为 99.89%。

着眼提升卫生厕所覆盖能力，进一步推进“厕所革命”。印发

了《楚雄州提升城乡人居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公厕建设项目的通知》，对公厕建设目标任务进行了进

一步细化。全州累计 93 个乡镇镇区建成两座二类以上公厕，建

成镇区公厕 250 座，覆盖率为 100%；累计 883 个建制村建成 1

座村庄公厕，建成村庄公厕 1005 座，覆盖率 100%。

（六）以试点示范为突破点，树立四个“新理念”

一是加强学习考察，树立“走出去”的理念。先后组织各县市

到大理、昭通、重庆、上海、北京、温州等地考察学习农村生活

污水、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方面的经验做法。通过学习考察，借鉴

外地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结合我州实际情况，先行示范，选取

了 2 个农村“两污”治理试点，牟定新桥镇马厂村、楚雄市子午镇，

探索出符合我州实际且具有彝州特色的工作模式。二是加大技术

引进，树立“引进来”的理念。在试点建设过程中，引进了国内在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较为先进的 A2/O+MBBR 处理工艺的一体化

设备，处理规模 150 吨/日的设备仅需 80 万元，处理费用仅 0.5

元/吨，并且设备可以根据污水量进行模块化设计和人性化管理，

实现无人值守，大大减少了建设和运维成本，可以保证出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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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一级 A 标或一级 B 标。三是加快前期工作，树立“跑起来”

的理念。为破解融资瓶颈，州委、州政府抓住政策利好期，筹措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项目前期经费 730 万元，督促各县市积极编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PPP 建设项目“一方案两报告”，并牵头引进多

家大型企业合作，引入产业基金，及早谋划前期工作，积极争取

到全省推行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项目 PPP 模式强制试点，同时积

极开展财政部第四批 PPP 示范项目申报工作。姚安县、元谋县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项目被财政部确定为第四批 PPP 项目试点示

范项目，探索出一种适合楚雄州的 PPP 合作模式。四是加大资

金筹措力度。按照省里有关规定，农村人居环境建设项目资金按

照省、州、县 1:1:1 筹措项目建设启动金，剩余部分由各地融资

贷款方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建设项目实施的要求。楚雄州在2016

年底完成了《楚雄州农村人居环境项目建设实施方案》的编制工

作并通过了省级竞争性评审。方案确定了全州农村人居环境项目

投资 36.8亿元，通过省级测算，确定我州农村人居环境治理（2016

－2020 年）省级资金额度为 38617 万元，州、县两级政府要各

筹措 4 亿元以上资金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项目。下达省级补助

资金 14470 万元，下达县（市）域乡村建设规划州级补助资金

50 万元；县级投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污水、垃圾、供水、

公厕）资金 143407.97 万元。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一）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方面。一是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进度缓慢，部分县的乡镇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还比较低。二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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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县自然村保洁员制度和收费制度建立较为缓慢。三是个别县

2016 年省级示范村建设进度较慢。

（二）拆除违法违规建筑治理难度大。违法违规建筑治理工

作任务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历史遗留问题多，情况

较为复杂，容易引发社会热点问题。违法违规建筑治理工作还没

有完全形成合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协同配合。一是部分县存在

实际治理不彻底的情况，上报数据存在不实现象。二是两违治理

宣传力度不大，信息质量不高。

（三）城乡建设管理不到位。在城区的部分生活小区、背街

巷道、广场市场，垃圾乱倒、摊点乱摆、车辆乱停等问题不同程

度存在；在乡镇以街为市、占道经营、垃圾随意堆放的问题还没

得到有效解决。

（四）资金瓶颈制约大。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所需资金巨

大，且项目以公益性项目为主，地方财政能力有限，融资难度大，

资金投入不足。特别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资金筹集难度大。

三、下步工作重点和措施

（一）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全面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根

据中央、省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3 年行动的决策部署，认真按

照《楚雄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的目标任务，将“七

改三清”与易地扶贫搬迁、农村危房改造、传统村落保护、旅游

特色村寨建设相结合，营造农村新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围

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厕所粪污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

村容村貌、村庄规划管理、长效管护机制等 6 项任务 24 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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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重点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 10 月初下发全州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召开全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工作会议。

（二）以过硬作风为保障，坚决整治违法建筑。继续保持对

城乡违法建筑治理的高压态势，加大两违治理工作指导力度，细

化违法建筑分类处理办法，区别违法建筑不同情况,采取行政、

司法、经济等多种方式，依法依规拆除，维护社会稳定。建立部

门联动机制，建立公职人员违建事项报告制度，简化违法违规建

筑治理执法程序，采取堵疏结合的办法，全方位管控城区违法建

设蔓延。一是建立通报制度、约谈制度、群众举报制度、媒体曝

光制度，保持高压态势，拿出攻坚拔寨的勇气、冲锋陷阵的锐气，

加大联合执法力度，攻坚克难，动真碰硬，真抓实干，消化存量、

遏制增量，层层压实责任，级级传导压力，高位强势推进，确保

拆违治违取得重大突破。二是以城市建成区、规划区、重要公路

沿线、乡镇集镇周边、重点村庄等区域为重点，优先突破，带动

面上整体推进。三是全面启用全州违法建筑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结合剩余的违法违规建筑存量，合理安排治理进度，坚决杜绝新

增违法建筑，坚决杜绝数字作假，确保城乡违法建设不反弹。四

是加大城乡违法违规建筑治理工作的宣传报道力度，继续在社会

上营造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建设行为的舆论氛围。

（三）以“六城同创”为统领，提升城市品质。一是以强化功

能为核心，加快城市建设。组织开展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

园林城市、平安城市、森林城市、智慧城市活动，全面推进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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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城同创”。二是以“七大工程”为攻坚，补齐工作短板。实施环

境洁净、交通畅通、绿化、亮化、城镇河道美化、群众安全感满

意和全民素质提升“七大工程”，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三是以城乡

联动为一体，统筹协调推进。坚持“六城”同创与提升城乡人居环

境行动有机结合，实施“畅通”工程、“净污”工程、“增绿”工程、

“清水”工程、“三改”工程，开展环境卫生治理、拆违治违整治、

市容市貌提升“三大行动”，以打造城乡形象、提升市民素质和幸

福指数为核心，加快城镇整体功能建设。

（四）以 PPP 试点为突破，多元融资加大投入。加快推进

楚雄州新型城镇化步伐，提升城乡人居环境环境，构建“投、融、

建、管、营”的项目投融资建设机制，推进全州城乡人居环境融

资贷款，在现有融资平台的基础上，推行强制 PPP 试点工作，

与多家大型企业合作，引入产业基金。制定出台提升城乡人居环

境行动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建设资金由低投入向高投入转变，以

财政投入为主向多元化融资转变，多措并举筹集人居环境建设资

金，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做好利用抵

押补充贷款资金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通知》（建村函

〔2018〕175 号）内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设立抵押补充贷款资

金，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建设，抓紧项目资金的融资贷款

前期工作，加大提升城乡人居环境项目建设资金投入力度。

（五）以城乡园林绿化工作为抓手，提高城乡园林绿化水平。

千方百计美化，全面开展园林城市、森林城市创建，实施“十绿

工程”，大力“添景、增绿、加水”，提升城乡绿化美化品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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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绿色楚雄、滇中绿洲”建设。一是坚持“生态优先、尊重自然、

注重文脉、质量并重、彰显特色”的原则,实施“绿化、美化、彩化、

香化”工程,通过拆迁建绿、拆违还绿、拆墙透绿、破硬复绿、见

缝插绿、立体绿化等措施,提升绿化品质和景观水平，大幅增加

城市绿地面积，提高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二是结合各乡镇实际和自然条件,做好绿化规划体系建设,

抓好建制镇园林绿化工作，实施全民绿化。通过合理编制建设计

划、加大资金投入、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绿化建设与管理，提高

乡镇园林绿化整体水平。三是做好主要交通干线绿化工作,在

2018 年前建成 1 批各具特色的景观道路。四是突出重点亮化，

加强城市公共照明和旅游景观亮化工程规划建设和管理，重点开

展旅游强县、旅游小镇城镇道路公共照明、旅游景观、地标性建

筑、高层楼宇、重点商业街区及临街橱窗亮化工程，打造美丽宜

居的幸福家园。

（六）以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根本，确保提升城乡人居环境

行动成果长期巩固。建立村庄道路、供排水、垃圾和污水处理、

公共卫生厕所等公用设施和村庄绿化管护长效制度，探索城市综

合执法向乡村延伸，逐步实现城乡管理一体化；探索引进第三方

治理机制，培育市场化的专业管护队伍，提高管护能力和水平。

加强基层管理能力建设，逐步建立村镇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

推进制度；建立健全协调合作机制。建立州、县市人居环境提升

行动联席会议制度和州级相关部门协调联动机制，统筹协调解决

相关部门职责衔接问题，构建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信息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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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工作联动的长效机制，形成工作合力；进一步完善督

查考核奖惩机制和督查通报机制，加强督促检查，将人居环境提

升行动工作纳入对县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年度综合绩效考核范围，

建立分级考核制度，对部署不到位、措施不得力、工作不落实的

要严肃问责，努力形成权责明晰、奖惩分明的考核体系。

再次感谢你们对我州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衷心希望今后对我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 年 9 月 30 日

联系人：村镇建设科张晋瑜 联系电话：3017924

抄送：州政府办、州政协提案委。

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18年 9月 30日印发


